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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服務成長學習活動 申請表 
   

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學號 姓名 系所班別 連絡電話(手機) 

    

學習活動計畫名稱 服務學習活動單位 是否申請課程抵免 是否申請獎學金 

  □是     □否  □是     □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、 本申請表由學生填寫後送學習活動計畫服務單位審查核可，由服務單位留存

備查。 

2、 同一學習活動計畫且同一服務學習活動單位，僅須申請一次即可，不同學期

毋須重覆申請。 

3、 依據教育部頒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第八點(三)，教師

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。 

4、 為獎勵服務實習表現優異學生，依據本校服務成長學習實施要點，每月由指

導老師或輔導員評量，並由服務實習同學填報獎學金申報表，報校核定發放

獎學金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習活動單位 
承辦人員簽章： 

學習活動計畫主持人

（或單位主管）簽章： 


